附件2-1

钦州市钦北区地方志办地方志资料征集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地方志资料征集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设定依据
1.《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自2006年5月18日起施行）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开放条件的除外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6号公布，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妥善保额收集到的资料以及编写的地方志文稿，不得损毁。

四、实施主体和承办窗口
    实施主体：钦州市钦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窗口：钦州市钦北区政通街3号政务服务中心15号社会事务综合窗口

五、实施对象：事业法人,行政机关
    六、申请材料：
1.重要文献资料（原件1份）

2.概况资料（原件1份）

3.大事记资料（原件1份）

4.专题（行业、事业）资料（原件1份）

5.人物资料（原件1份）

6.图片音像资料（原件1份）

7.修志过程资料及具有存史价值的资料（原件1份）

七、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65日；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八、收费标准：不收费

九、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6:30

十、咨询电话：0777-3686050（工作时间）

投诉电话：0777-3607538（工作时间）

地方志资料征集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6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未按时提交材料的                             提交材料，但材料不全的






按时完成资料年报                                     未按时完成资料年报


附件2-2

钦州市钦北区地方志办

对违反规定出版地方志书

或综合年鉴及未按规定参与或配合

地方志编纂行为查处的提请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对违反规定出版地方志书或综合年鉴及未按规定参与或配合地方志编纂行为查处的提请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设定依据

 1.《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自2006年5月18日起施行）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开放条件的除外。

2. 《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自2006年5月18日起施行）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6号，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建议本级出版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实施主体和承办窗口

实施主体：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窗口：钦州市钦北区政通街3号政务服务中心15号社会事务综合窗口

五、实施对象：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自然人

六、申请材料：对违反规定出版地方志或综合年鉴及未按规定参与或配合地方志编纂行为查处的提请书

七、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当场办结

八、收费标准：不收费

九、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6:30

十、咨询电话：0777-3686050（工作时间）

投诉电话：0777-3607538（工作时间）

对违反规定出版地方志书或综合年鉴及
未按规定参与或配合地方志编纂行为查处的提请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当场办结）







根据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制度，地情信息科根据上一年度志书、年鉴及相关地情资料文献的编纂出版情况，起草资料年报计划





各相关单位根据年报计划以及地情资料搜集内容基本清单（详见附件），上报至资料科





资料科对资料进行初步审核


（限10个工作日）





各编辑协助督促





一次性告知有关单位与个人需要补齐的内容








对相关单位进行全市通报





资料科对地方志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分类、入库上架


    （限5个工作日）





对相关单位进行表彰通报





钦北区地方志办接受举报事项





相关业务科室对举报事项进行核查，形成调查情况报告报办党组织研究审查（不计入办结时限）





办党组织对违法事实、证据资料、当事人陈述理由等进行审查，确认违规行为属实，向区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行政执法请示（即办）





区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启动查处程序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不计入办结时限）










